
94/02/15 修訂 

國立中興大學  學年度第  學期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口試評分單 

應   試   人   資   料 成績（請以正楷書寫） 

姓 名  

 

學 號  

系 所 資訊工程學系 

考 試

日 期 
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論 文   

題 目 
 

一、論文計畫書口試，由口試委員以不記名方式評分，由主持人負責就 
各口試委員所評分數加總平均，作為口試成績。 

二、博士計畫書口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，唯若有三分之一以上委員評 
    定不及格，則以不及格論，不復平均。 
三、本評分單由各系所自行存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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